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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統一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申請公共造產助金之作業程序及其相關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鄉(鎮、市)公所應於每年四月底前將下年度擬申請公共造產補助金事業計畫書十份(如附表一)陳報縣政府初審。
三、縣政府審查鄉(鎮、市)公所申請之公共造產補助金計畫書，應詳加審核，認為確實可行者，始檢具各該鄉(鎮、市)公共造產興辦事業計畫書十份及縣公共造產審查意見表一份(如附表二)，於每年六月二十日以前轉報本部複核。縣(市)政府擬申請公共造產補助金者，比照前項規定辦理。但免備審查意見表。
四、縣(市)政府遴報之公共造產補助金計畫書，由本部會同有關機關(單位)審查，必要時得派員實地勘查，認為確實可行者，始予核撥補助。
五、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於接到本部核撥補助金通知後，應按核定內容修正原計畫書並編列基金附屬單位預算，俟完成法定程序後於下年度起按計畫執行。
六、受補助之鄉(鎮、市)公所應按季作成預定工作進度及事業計畫經費開支明細表如附件三及附表四，於每季期滿之次月十五日以前陳報縣政府，並副知本部。
受補助之縣(市)政府應依前項規定期限陳報本部。
七、受補助之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應確實按照計畫進度嚴格執行；除縣政府對受補助之鄉(鎮、市)公所督導考核外，本部得隨時派員抽查縣(市)、鄉(鎮、市)執行成果及經費開支情形。
八、受補助之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未依原定計畫執行，或擅將公共造產補助金、自籌款移作他用者，除有關人員應嚴予議處外，原受撥之補助金悉數繳還。
